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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T明科        证券代码：600091         编号：临 2020—021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151,365,4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60%。本次对外质押公司股份为 151,365,424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34.60%；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 1,082,81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本次对外质押公司股份

为 1,082,817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 

一、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 2020年 9月 23日接到控股股东正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

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北普”）的通

知，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进行了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 

类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正元投资

有限公司 

是 151,365,424 否 否 2020 年

9 月 22

日 

至解除质押

登记日止 

哈 尔 滨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100 34.60 非融资

类质押 

包头市北

普实业有

限公司 

否 1,082,817 否 否 2020 年

9 月 22

日 

至解除质押

登记日止 

哈 尔 滨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100 0.25 非融资

类质押 

合计 
/ 152,448,241 / / / / / 100 3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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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股权质押，不涉及融资资金及新增融

资安排，属非融资类质押。 

2、正元投资、包头北普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

等事项的担保。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正元投资有限

公司 
151,365,424 34.60 0 151,365,424 100 34.60 0 0 0 0 

包头市北普实

业有限公司 
1,082,817 0.25 0 1,082,817 100 0.25 0 0 0 0 

合计 152,448,241 34.85 0 152,448,241 100 34.85 0 0 0 0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正元投资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151,365,42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4.60%。截止本公告日前，正元投资无对外质押情形，本次对外质押公司股

份为151,365,42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34.60%，

属非融资类质押。 

包头北普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1,082,8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截止本公告日前，包头北普无对外质押情形，本次对外质押公司股份为

1,082,817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属

非融资类质押。 

2、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1）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2）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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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

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

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4、本次股权质押是非融资类质押，不涉及融资资金及新增融资安排。 

5、控股股东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资信情况 

（1）基本情况 

正元投资成立于 2008年 3月 28日，法定代表人张云梅，注册资本 134,000

万元，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万达孵化 A-220，主营业务为企业

资金管理、企业收购策划、运作，引进资金投资开发项目，房地产投资。（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包头北普成立于 1997 年 3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张云梅，注册资本 70,000

万元，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新建区，主营业务为计算机的生产、

研制、推广应用、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计算机配件、电子元器件、通讯

器材、办公设备的销售；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正元投资 包头北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9,882.46 449,882.21 96,433.33 93,332.69 

负债总额 343,321.67 343,321.64 66,231.75 63,096.88 

银行贷款总额 0 0 0 0 

流动负债总额 343,321.67 343,321.64 66,231.75 63,096.88 

资产净额 106,560.80 106,560.57 30,201.58 30,235.81 

营业收入 0 0 0 0 

净利润 -22.92 0 4,882.95 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0 0 0 0 

[注] 2019年 12 月 31日、2020年 8月 31 日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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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正元投资 包头北普 

资产负债率 76.31% 67.60% 

流动比率 9.17% 4.79% 

速动比率 9.17% 4.7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 0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或有负债 无 无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无 无 

对外担保 无 无 

[注]上述指标以 2020年 8月 31日数据进行测算，为未经审计数据。 

（4）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没有发行过债券。 

（5）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

或仲裁情况。 

6、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与公司交易情况 

公司与正元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头北普最近一年没有发生资金往来、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本次股权质押是非融资类质押，不涉及融资资金及新增融资安排，若质押股

份出现平仓风险，担保人可置换质押物，或者被担保人追加质押物，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化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 0年九月二十三日 


